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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650 號   

 

案由：本院委員黃世杰、莊瑞雄等 16 人，鑒於近年發生多起因被繼

承人逝世後，繼承人持存摺、印章提領存款以因應醫療費、

喪葬費等支出，但卻遭其他繼承人刑事上之竊盜、詐欺、侵

占、偽造文書及民事上之侵權行為、不當得利等罪名提起

刑民事訴訟；但近來最高法院捨棄傳統實務見解，認為在

提領亡者存款辦理身後事，不應一律認定為犯罪，仍須進

一步探究各種情狀，綜合判斷行為人是否有犯罪構成要件

之故意與意圖，為避免此類案件佔據大量司法資源，故此

，爰擬具「民法增訂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條文草案」

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目前依我國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一條：「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遺產分割前，各繼承人對於

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。」，可知我國遺產係採公同共有主義，於遺產分割前，各繼承人對

於遺產全部係除於公同共有之狀態。 

二、但因個人身分、地位、職業、家庭或經濟能力之不同，當被繼承人在世時，繼承人若因負

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，尚得視其經濟能力而減輕其義務（參見民法第一千一

百十八條、第一千一百十九條）；而於被繼承人死亡繼承發生時，倘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五

十一條公同共有之規定，則於繼承開始時，必須先由醫院開具死亡證明，再至戶政機關辦

理除戶登記，然後向國稅機關申報及繳納遺產稅後，始得與其他繼承人辦理分割、處分遺

產。若有其他如向法院聲請或命陳報遺產清冊（3 個月內）、對被繼承人之債權人陳報債權

公示催告（不得在 3 個月以下）、拋棄繼承（3 個月內）或搜索繼承人（6 個月以上）等情

形存在，倘不論任何狀況，均要求全體繼承人必須先辦妥繼承事宜後始能動用遺產處理被

繼承人喪葬後事，非但緩不濟急，並對於經濟能力不佳之繼承人，在悲傷之餘，又需為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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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喪葬費，殫精竭慮，無異雪上加霜。 

三、由於共同繼承人之間遺產分割協議經常拖延許久，造成喪葬費用不得不於繼承人中其中一

人來負擔，從實質公平之觀點來看顯不妥當。實務上亦有多數案例，因繼承人未經被繼承

人之全體繼承人同意，即以被繼承人名義製作取款憑條，提領被繼承人帳戶內之存款，用

以支應、清償死者臨終前後所積欠或應支付之醫療住院、房租安養、告別祭拜儀式、遺體

火化安葬、骨灰塔位祭祀等相關費用，而陷入偽造文書以及侵占等刑事訴訟障礙，造成司

法資源無謂浪費。 

四、因此，參照日本民法第九百零九條之二，明定在遺產分割前，繼承人得於一定額度範圍內

，逕向金融機構請求返還存款債權。此一修正係考量金錢債權之性質為可分之債，並將一

定額度內之存款債權自其他遺產中獨立出來，於繼承之始，即按繼承人之法定應繼分，擬

制其處於已分割之狀態，使各繼承人自得針對在法律上已其取得部分單獨行使權利。 

 

提案人：黃世杰  莊瑞雄   

連署人：王美惠  張廖萬堅 鄭運鵬  劉世芳  賴品妤  

陳秀寳  羅美玲  江永昌  張宏陸  黃國書  

林宜瑾  吳思瑤  洪申翰  陳素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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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增訂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條文草案 

增 訂 條 文 說 明 

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之一 遺產分割前，繼承

人得對金融機構單獨行使遺產中之金錢存款

債權，其額度以其應繼分之三分之一為限，

且對任一金融機構單獨行使之額度不得超過

新臺幣三十萬元。 

遺產中之金錢存款債權經任一繼承人依

前項規定單獨行使者，視為該繼承人已取得

遺產分割之一部。 

新增條文，本條文參照日本民法第九百零九條

之二，「各共同繼承人，針對屬於遺產中之金

錢存款債權，將繼承開始時之債權額三分之一

，乘以法定應繼分及代位繼承人之應繼分之規

定，當該共同繼承人應繼分後所算出數額（經

斟酌標準的目前必要生活費、平均的喪葬費用

額及其他情事後，應按金錢存款債權之每個債

務人，以法務省令所定數額為限。）得單獨行

使該權利。於此情形，關於以行使當該權利之

金錢債權，視為當該共同繼承人以取得遺產分

割之一部。」，明定在遺產分割前，繼承人得

於一定額度範圍內，逕向金融機構請求返還存

款債權。此一修正將存款債權自其他遺產中獨

立出來，意即金融機構之存款債權於繼承之始

，即按繼承人之法定應繼分，處於已分割之狀

態，各繼承人自得針對其取得部分單獨行使存

款債權，自無違犯刑法偽造私文書及行使罪之

疑慮，以減少此類案件大量佔據司法資源，並

使經濟能力不佳之繼承人可以負擔被繼承人之

喪葬費以及其他必要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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